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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 
 

南卫医〔2016〕8 号 

 
关于做好 2016 年广西个体医师 
定期考核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、开发区卫生计生局，市卫生监督所，各相关考核机

构： 

为加强南宁市辖区广西个体医师执业管理，保证医疗质量和

医疗安全，根据《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》（卫医发〔2007〕66

号）及《自治区卫生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（桂卫医〔2011〕226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将南宁市 2016

年广西个体医师定期考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核对象 

南宁市辖区范围内，经依法注册取得广西个体医师执业证，

在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中执业注册满 2 年或通过前一周期考核

满 2 年的医师。 

二、考核周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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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广西个体医师定期考核每 2 年进行一次（2 年为一周期）。

2016 年为第二周期，考核 2014-2015 年的情况。 

三、考核程序及报名方法 

考核程序分为一般程序与简易程序。具有12年以上执业经历，

在考核周期内无不良行为记录的医师，参加定期考核时本人可提

出申请走简易程序 。其他医师定期考核按一般程序进行。 

报名方法：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。 

（一）简易程序报考流程及要求 

1.申请简易程序考核的个体医师，须填写《个体医师定期考

核表（简易程序）》（附件 1），写好本人的述职报告，于 3 月

25 日前将考核表交至本人的工作单位，进行现场报名。报名时须

提交：身份证、医师执业证书、申请简易程序有关证明材料的原

件及复印件（审核原件，收复印件）。 

2.各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应及时对申请简易程序考核的个

体医师和乡村医生进行“工作成绩”和“职业道德”评定，并在

申请表上签署工作单位的评定意见，加盖公章，于 4 月 5 日前送

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考核机构（考核机构：南宁市城区范围

内考核机构为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。各县由所属卫生计生局另行

指定公布，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由武鸣县负责指定）。 

3.各考核机构要严格掌握简易程序的执行标准，并在考核表

上签署复核意见及评定结论，加盖公章，然后填写《广西个体医

师定期考核简易程序报名统计表》（附件 3），于 4 月 10 日前上

报我委医政医管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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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凡是未通过简易程序审核的医师必须走一般程序。考生须

补填《个体医师定期考核表（一般程序）》（附件 2），并抓紧时

间再次报名。 

（二）一般程序报考流程及要求 

1.参加一般程序考核的个体医师须填写《个体医师定期考核

表（一般程序）》，并于 3 月 25 日前将考核表交至本人工作的单

位进行现场报名。报名时，考生须提交：身份证、医师执业证书

的原件及复印件（审核原件，收复印件）。 

2.各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按照相关文件规定，及时对参加

一般程序考核的医师进行“工作成绩”和“职业道德”评定，并

在《个体医师定期考核表（一般程序）》上签署工作单位的评定

意见，加盖公章，于 4 月 5 日前送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考核

机构。 

3.各考核机构对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上报的医师“工作成

绩、职业道德”评定意见进行复核，签署意见，加盖公章。然后

填写《广西个体医师定期考核一般程序报名统计表》（附件 4），

于 4 月 10 日前上报我委医政医管科。 

我委及时将名单上报，全国定考办将根据我委上报名单，编

制南宁市个体医师准考证，并及时发送至我委，我委再发送至各

考核机构。 

4.考前一个月（5 月 18 日前后），考核机构应及时打印出准

考证，发放给应考人员，通知其考试的时间和地点。 

未按要求参加考试的考生按无故缺考（不合格）处理，由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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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发的纠纷、问题及后果，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。 

四、考试时间及考试形式 

（一）全市个体医师统一考试时间定于 2016 年 6月 18 日（星

期六）下午 15:00-16:30（考试时间 90 分钟），对参加一般程序

的考生进行业务水平测评。 

（二）本次考试采取纸质试卷笔试的形式（按规范要求填答

题卡）。 

（三）试卷由全国定考办从医师定期考核业务水平测评国家

级题库中选题组卷，共 100 条选择题（其中 20%为人文医学和法律

法规内容）。 

（四）请考生自备 2B 铅笔和橡皮。要求考生一定要按照规定

要求，认真填写答题卡，不得乱涂乱画，以便电脑快速自动阅卷。

凡是由于乱涂乱画导致自动阅卷机无法阅读的，按不合格试卷处

理。 

   （五）合格分数线划定为 45 分（含 45 分）。 

五、申请延期考核的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凡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参加此次业务水平测试的考生，

必须在考试前向所在机构或组织提出申请，并由所在机构或组织

开具证明，申请延期考核（至少于考试前一周交考核机构），经

考核机构同意后，方可延期考核。 

（二）考核机构必须将延期考核考生的相关证明文件，以 PDF

文件或 JPG 文件形式，在考试之前一周发送到我委医政科备案。 

（三）考试过后才提出延期考试申请的（除极特殊情况外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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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律不予受理，仍然按无故缺考处理，判定为此次业务水平测评

不合格。 

六、不合格医师的处理方法 

（一）根据《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凡医师无

故不参加医师定期考核的，或以欺骗手段取得考核合格结果的，

判定为本周期考核不合格。 

（二）参加考核的医师，如“工作成绩、职业道德、业务水

平”三项考核中任何一项不合格，即判定为考核不合格。卫生计

生行政部门将责令其暂停执业活动，接受培训 3至 6 个月，于 2016

年 12 月 3日（星期六）再次进行考核。 

（三）对再次考核合格者，允许其继续执业；对再次考核不

合格的，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注销注册，收回医师执业证书。 

七、其他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各县（区、经济开发区）卫生计生局根据考核合格的

信息，于 2016 年 12 月底在本周期考核合格（含复考合格）的医

师医师执业证书上盖考核合格公章。 

（二）各考核机构在医师定期考核工作中对存在的问题或建

议，请及时反馈。 

（三）要求各县（区、经济开发区）卫生计生局将本通知切

实通知到位，在各乡镇卫生院、社区服务中心（站）公示栏张贴，

并按辖区内登记广西个体医师注册登记的方式予以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个体医师定期考核表（简易程序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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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2.个体医师定期考核表（一般程序） 

      3.广西个体医师定期考核（简易程序）报名统计表 

4.广西个体医师定期考核（一般程序）报名统计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2 月 14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覃 茜，电话：0771-576683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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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 

南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2016 年 2 月 14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网络传输） 


